淮北师范大学教职工因公出国（境）研修协议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淮北师范大学(简称甲方)法定代表人张焕明委托本单位 张云 为代理人与  ***  (简称乙方，身份证号码：******************),就甲方公派乙方出国访学事宜，签订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  甲方根据师资队伍建设的需要，派遣乙方到*************访学，乙方接受甲方的派遣。
乙方须达到的学习目标为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。
第二条  乙方在国外的学习期为半年，在规定学习期间内，甲方的工资与相关福利待遇按照《淮北师范大学教职工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规定》（校人字[2017]10号）执行。
第三条  乙方承诺：

1.乙方在甲方的服务期至少为二周年（从完成任务回校工作之日算起），如学习期延长，服务期相应延长。

2.乙方如在学习期内晋升职称，晋升职称的待遇从乙方学成回校工作后开始执行。
第四条 甲方违反本协议书时，乙方有权向甲方的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诉，必要时，乙方可向甲方所在地司法部门起诉，追究甲方的违约责任。

乙方违反本协议书时及协议书未尽事宜，均按照《淮北师范大学教职工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规定》（校人字[2017]10号）有关条款处理。  
第五条 如因学校主管部门或学校政策调整，经甲乙双方协商，可对本协议书进行修改或补充。
第六条 本协议书自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，签字各方保证遵照执行。

本协议书一式四份。人事处和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各持一份、乙方及其担保人各一份。

乙方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所在单位担保人（签字）

         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人事处意见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意见 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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